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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高新区柳行派出所

侦破一起团伙劫车案

3 月 3 日，济宁市高新区柳行派出所接
到报警称：受害人郑伟刚刚购买的牌照为鲁
HLC817 的别克轿车被抢。派出所民警通过
车辆信息系统查询，立刻锁定抢车嫌疑人就
是卖方王建平为首的七人犯罪团伙。

民警调取现场监控显示，郑伟买车后到
高新区阳光加油站加油后，立刻有七名嫌疑
人驾驶一辆奥迪轿车到达现场，快速完成抢
车犯罪后逃离现场。民警通过视频信息，确
认奥迪轿车驾驶员为王建平，从而确认了该
案的犯罪嫌疑人。经查，这是一起以刘茹
茹、王建平等为首的恶势力团伙在车辆抵押
担保、二手车买卖活动中实施敲诈勒索的犯
罪团伙。这一团伙被柳行派出所利用信息化
手段快速成功告破。

孙天顺 祝希超

邹城交警：

将交通安全“送”到娃娃身边

4 月 16 日，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民警
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主题为“交通安全进校园”
活动，为百余名孩子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交通安
全课，收到了良好效果，获得了园方的高度赞扬。

活动中，民警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用浅显
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讲解怎样安全过马路，识别
信号灯、认识斑马线等交通安全知识。此外，民
警特意带了简明直观、浅显易懂的交通信号标
志，采取提问抢答的方式与孩子们进行互动，整
个课堂氛围热烈而浓厚。最后，孩子们跟着民警
学习了简单的交通指挥手势。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认识了交通标志，了
解了交通规则，更充实了幼儿园安全教育内容，提
高了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为孩子们平安、健
康、快乐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孙志刚 李凡红

借款人 借款日 到期日 本金余额欠息 担保人

臧学强 2015/02/7 2016/02/03 1958 . 09
至 20 1 9 年 4 月 17 日
欠息 83177 . 49 元，最终
按合同约定计算

赵本生,杜建全,
王利娟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业务
品种

保证人
贷款发
放日

贷款到
期日

转 让 本 金
（元）

转让利息
（元）

转让债权总
金额（元）

1

临沂鸿
博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短期
流动
资金
贷款

陈纪军、郭云、葛同鑫、葛树峰、杜以双、
徐卫厚、王文苹、山东鲁中农牧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沂南县伟厚商贸有限公司

2018-
7-25

2019-
7-24

2100000 . 00 12572 . 55 2112572 . 55

2

临 沂鸿
博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短期
流动
资金
贷款

王朝宏、杜春美、牛余福、沈艳、陈纪军、
郭云、葛同鑫、葛树峰、杜以双、徐卫厚、
王文苹、山东鲁中农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沂南县伟厚商贸有限公司

2018-
9-14

2019-
7-24

1350000 . 00 8082 . 35 1358082 . 35

3

临 沂鸿
博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短期
流动
资金
贷款

王朝宏、杜春美、牛余福、沈艳、陈纪军、
郭云、葛同鑫、葛树峰、杜以双、徐卫厚、
王文苹、段元东、山东鲁中农牧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沂南县伟厚商贸有限公
司、临沂鸿锦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2018-
9-17

2019-
7-24

4000000 . 00 23947 . 71 4023947 . 71

4

临 沂鸿
博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短期
流动
资金
贷款

王朝宏、杜春美、牛余福、沈艳、陈纪军、
郭云、葛同鑫、葛树峰、杜以双、徐卫厚、
王文苹、段元东、王晟文、山东鲁中农牧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沂南县伟厚商贸有
限公司、临沂鸿锦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山东鸿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淄博
鸿开塑编有限公司

2018-
12-13

2019-
7-24

1021200 . 00 6113 . 85 1027313 . 85

5

临 沂圣
福源木
业有限
公司

银行
承兑
汇票

临沂东立塑胶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龙霖
经贸有限公司、冉祥良、李桂芳、房伟、
彭振玲

2017-
11-1

2018-
10-31

9999963 . 85 599997 . 83 10599961 . 68

合计 18471163 . 85 650714 . 30 19121878 . 15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相关房屋权利人

1
市北区泰山路 137 号 2 单元
301 户

袁风桥

序
号
项目名称

被 征 收 房 屋
地址

房屋权
利人

房屋评
估单价
元/㎡

装 修
单 价
元/㎡

1
长山路片棚户
区改造项目

市 北 区 周 村
路 62 号 38 户

张然、
张其忠

14196 460

序
号
项目名称

被 征 收 房
屋地址

房 屋 权
利人

房 屋 评
估 单 价
元/㎡

装 修
单 价
元/㎡

1
长山路片棚户
区改造项目

淄 川 路 4
号 1 户

王聪 13997 460

序
号
项目名称

被征收房屋
地址

房屋权利
人

房 屋 评
估 单 价
元/㎡

装 修
单 价
元/㎡

1
贮水山棚户
区改造项目

市北区黄台
支路 2 号

李显军 21930 460

序号
相关房
屋权利
人

被征收
房屋地
址

补 偿 决 定
书编号

货币补偿金
（元）

产 权 调 换
房屋、最低
补 偿 建 筑
面积（房屋
补偿方式）

1 鲁丰玮
市北区
即墨路
3 号

青 北 补 决
字【 201 9 】
43 号

1 3 1 6 0 2 7 . 4 6
元

提 供 青 岛
湾 四 期 项
目（海岸路
3 6 号 ）建
筑 面 积 不
低于 67 . 01
平方米。

序
号
被征收房屋坐
落

原房屋
权利人

兼 用 房 评 估
单价

兼用房装修
评估单价

1
市北区济宁路
62 号 6 户甲

王爱玲 34000 . 00 元 460 . 00 元

序号
相 关 房
屋 权 利
人

被 征 收
房 屋 地
址

补偿决定
书编号

货币补偿金
（元）（货币
补偿方式）

产权调换
房 屋 、最
低补偿建
筑 面 积
（ 房 屋 补
偿方式）

1
张海涛
张华凤
纪云霞

市 北 区
济 宁 路
4 7 号 2 6
户

青北补决
字［ 2019 ］
第 30 号

1090077 . 5 元

市北区海
岸路 36 号
项 目 ，房
屋最低补
偿建筑面
积 6 7 . 0 1
平方米

序号相关房屋权利人
被征收房
屋地址

补偿决定书
编号

货 币 补 偿 金
（元）（货币补
偿方式）

产权调换
房 屋 、最
低补偿建
筑 面 积
（ 房 屋 补
偿方式）

1

青岛市市北区房产
管理一处
王爱华
徐孟
徐亮
徐秀忠
徐子涵
黄丽丽

市北区胶
州 路 1 3 6
号甲 3 户

青北补决字
［ 2 0 1 9 ］第
29 号

1160919 . 95 元

市北区海
岸 路 3 6
号 项 目 ，
房屋最低
补偿建筑
面 积 6 7
平方米

序号
被征收房
屋坐落

相关房屋权利人及身
份证号

分 户 评
估单价

装修评
估单价

中 海 寰
宇 天 下
安 置 房
源 评 估
单价

中 南 熙
悦 安 置
房 源 评
估单价

1
市北区济
宁 路 4 6
号甲 4 户

市北区房产管理一处
迟新生
37020319640226123X
迟文生
370203196901280910
迟晓晴
330382199608314728
迟钰衍
370203200008040913
金金花
330323196811214729
李萍
370203197207101622

23057 460 17000 14000

序号
被 征 收 房 屋
坐落

原房屋权利人
分 户 评
估单价

装修评
估单价

1
上海路 47 号
502 户

隋长泽（已故） 21949 元 460 元

序号
相关房
屋权利
人

被 征 收 房
屋地址

补偿决定
书编号

货币补偿金
（元）

产权调换
房 屋 ，最
低补偿建
筑 面 积
（ 房 屋 补
偿方式）

1 刘秀琴
市 北 区 宁
波路 13 号
甲 2 户

青北补决
字【2018 】
259 号

739554 . 42 元

提供阀门
厂 项 目
（ 御 景 新
苑 ）建 筑
面积不低
于 7 5 . 4 6
平方米。

序
号

被征收
房屋地
址

相关
权利
人姓
名

被征收房屋

评估报告
异地安置房源均价

房 屋
评 估
单 价
元/㎡

装 修
单 价
元/㎡

中 海 寰
宇 天 下
E 地 块
项 目 均
价元/㎡

中 南
熙 悦
项 目
均 价
元/㎡

宜昌路
31 号项
目均价
元/㎡

海岸路
36 号项
目均价
元/㎡

1
宁波路
2 7 号
504 户

高宏 21952 460 17000 14000 16600 15700

序号
相关房
屋权利
人

被 征 收
房 屋 地
址

补偿决定
书编号

货 币 补 偿金
（元）

产 权 调 换
房屋、最低
补 偿 建 筑
面积（房屋
补偿方式）

1 赵宝云

市 北 区
陵 县 支
路 10 号
203 户

青北政发
【2017 】77
号

1165217 . 8 元

提 供 海 岸
路 36 号项
目 6 号楼 1
单元 1 8 0 4
户 建 筑 面
积 67 . 01 平
方米。

博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公 告
博山华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赵艺诉你单位工资、社会保险等
争议纠纷一案(博劳人仲案字【 2019 】第 173 号)。
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社会保险费、解除
劳动关系，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本委依据《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
午 9 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淄博市博山区峨嵋
山路 20 号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 2 楼)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淄博市博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博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公 告
博山华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岳唯孝诉你单位工资、社会保险
等争议纠纷一案(博劳人仲案字【 2019 】第 172
号)。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社会保险费、
解除劳动关系，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本委依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淄博市博山
区峨嵋山路 20 号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 2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淄博市博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仲裁公告
(2018)济仲裁字第 1708 号

上海藤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济南德尔清洁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藤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18)济仲裁字第

1708 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予以公

告。请被申请人上海藤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

会领取(2018)济仲裁字第 1708 号裁决

书，到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公 告
李万祥：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蒋时杰

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为(2018)东仲字第 518 号，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

书。请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

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东营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9)

华夏债转华融第 01 号《不良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公

告清单列明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

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宋丹丹，联系电话：0531-86059782 ，地址：济南市经三

路 89 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22 日

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后新产

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1
冠县永兴轴
承有限公司

山东恒通薄板有限公司、闫善朝、闫善军、山东全鑫轴承有限公司
名下土地抵押

44,600,000 . 00 3,838,143 . 05

2
冠县众诚板
业有限公司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许永宾 24,999,996 . 15 954,485 . 14

3
山东冠丰种
业科技有限
公司

冠县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生物柴油集团有限公司、方
才臣

20,000,000 . 00 1,291,124 . 67

4
冠县第二汽
车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山东冠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冠县明泽煤业有限公司、张增根、沙
秀芝、冠县第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土地抵押

29,595,260 . 05 0 . 00

5
山东东鼎复
合材料有限
公司

山东犀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兴鼐薄板有限公司、山东三力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李东明、张丽芹、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名
下房地产抵押

65,750,000 . 00 99,496 . 32

6
山东阳谷恒
泰实业有限
公司

山东阳谷胜辉电缆厂、山东正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阳谷泰昌牧
业有限公司、杨传省、周风芝、杨继哲、山东阳谷恒泰实业有限公司
名下房地产抵押

31,844,133 . 48 0 . 00

7
山东中开建
设有限公司

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极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希
东、周夫玉、山东极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在建工程抵押

28,015,000 . 00 0 . 00

8
山东宇曼迪
专用车有限
公司

冠县丰民酒店有限公司、山东丰民矿山装备有限公司、冠县丰民物
流有限公司、山东冠县恒昌路桥设施有限公司、代春景、潘凤民、潘
夏伟、毕丽娜、山东宇曼迪专用车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13,300,000 . 00 0 . 00

9
山东信发三
利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三信铝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 10,000,000 . 00 5,848,056 . 25

合计 268,104,389 . 68 12,031,305 . 43

仲裁公告
(2018)济仲裁字第 2104 号

本会受理申请人济南德利机械

租赁供应站与被申请人张兆喜之间

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组成仲裁

庭，定于二 0 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上

午九时三十分开庭仲裁，现依法予以

公告。限被申请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出庭通

知书，到期视为送达。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22 日作出

《征收决定》，对陵县支路 10 号陵县支路 13 号零星片棚

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但下列被征收人或

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

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

市北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相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其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

产权调换。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

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青岛市青陵县支路 10 号陵县支路

13 号零星片棚户区改造征收管理办公室(地址：山东省

青岛市市北区宁波路 11 号甲，联系人：刘大鹏)领取《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偿决

定，相关房屋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后未搬迁的，青岛市市北区

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

(以下称相关权利人，详见附表)送达评估报告，现向下

列相关权利人公告送达青岛市市北区甘肃路二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补偿分户评估表》、

《异地安置房均价评估表》(中南熙悦项目、中海寰宇天

下项目、宜昌路 31 号项目、海岸路 36 号项目)。请下列

相关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该房屋权利的合法

证明材料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甘肃路 53 号房屋征收

现场办公室(联系人：孙正谊，联系电话：13589266128)领

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表》、《装修补偿分户评估表》、

《异地安置房均价评估表》(中南熙悦项目、中海寰宇天

下项目、宜昌路 31 号项目、海岸路 36 号项目)，逾期视

为送达。

相关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

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

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

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作出《征

收决定》，对甘肃路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实

施征收，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

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

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照《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

相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其房

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因无法直接送

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

青岛市甘肃路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办公室(地址：

甘肃路 53 号，联系人：孙正谊)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偿决定，相关房屋权利

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期满后未搬迁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作出青

北补决字[2019]第 30 号《征收决定》，对青岛湾四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

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未

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市

北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相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对其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

权调换。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青岛市(地址：市北区济宁路 37 号，

联系人：李博强，联系电话：17660626531)领取《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偿决定，相关

房屋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期满后未搬迁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

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8 日作出

《征收决定》，对青岛湾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

实施征收，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

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表)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

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对相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其

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因无法直接

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

青岛市青岛湾四期棚户区改造征收管理办公室(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芝罘路 71 号辛，联系人：张克旭)

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

补偿决定，相关房屋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后未搬迁的，青岛市

市北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

权利人，详见附表)送达评估报告，现向下列相关房屋权利人公告送达青

岛湾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评估表》(及《住宅参照

非住宅评估报告》)。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持该房屋

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青岛市青岛湾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办

公室(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济宁路 36 号，联系人：李博强，联系电话：

17660626531)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报表》、《装修评估表》、《安置房

源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相关房屋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效之日起 10 日

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

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

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作出青北补决字[2019]第

29 号《征收决定》，对青岛湾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

但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称相关房屋权利人，详见附

表)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

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相

关房屋权利人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其房屋实施征收，实行

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青岛市(地址：市北区济宁路 37 号，联系人：李博强，联系电话：

17660626531)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偿

决定，相关房屋权利人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

后未搬迁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依法公告送达了下列被

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以下简称相关房屋权利
人，详件附表)《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相关房屋权利
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
机关现催告你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履行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规定的搬迁义务。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你收到本催告书后有
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
内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
辩权利，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
《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请相关房屋权利
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青岛市市北区泰山
路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市北区泰山路 137 号
1 单元 2 楼，联系人：杨刚，联系电话：13780672961)领
取《房屋征收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逾期视为送达。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送达

评估报告，现向下列相关权利人公告送达长山路片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分户评估

表》。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该

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长山路片棚户区改造项

目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黄台路 54

号 电话：18863994967)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

表》、《装修分户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相关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

面复核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

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

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送达

评估报告，现向下列相关权利人公告送达长山路片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分户评估

表》。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该

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长山路片棚户区改造项

目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淄川路 2 号乙 电话：

13188972350)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表》、《装修

分户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相关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

面复核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

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

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分户评估报告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送达

评估报告，现向下列相关权利人公告送达长山路片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分户评估表》、《装修分户评估

表》。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该

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

( 地 址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黄 台 路 5 4 号 电 话 ：

18863994967)领取被征收房屋《分户评估表》、《装修

分户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相关权利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自送达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

面复核评估申请；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

复核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

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征 收 公 告
根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青北政发[2017]69 号)，下列

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为确保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

的权益，请下列房屋合法权利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15 日内，持房屋产权证、户口簿、身份证及继承的

相关法律文书等有效证件到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

济宁路 56 号，联系人;李海庆，征收办公室电话：

13001689592)办理有关征收补偿事宜，逾期未办理的

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征 收 公 告
根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在 2017 年 8 月 26

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青北政发【2017 】72 号)，下

列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但房屋产权人已故，继承人情

况不明确，为确保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请

下列房屋合法继承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

持房屋产权证、户口簿、身份证及继承的相关法律文

书等有效证件到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甘肃路 53

号房屋征收办公室，电话：82831238)办理有关征收补

偿事宜，逾期未办理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未 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

送 达 公 告
王寿山、丁蕾：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

知书》，现向你公告送达甘肃路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的《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持该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材料到青岛市

甘肃路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办公室(地址：

甘 肃 路 5 3 号 ，联 系 人 ：孙 正 谊 ，联 系 电 话 ：

13589266128)领取被征收房屋《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

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对《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不服的，

应自送达生效之日起 60 日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

复议；也可在送达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未 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

送 达 公 告
王志刚：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

知书》，现向你公告送达陵县路 25-57 号乙(单号)零

星片改造项目的《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持该房屋权利的合法证明

材料到青岛市陵县路 25-57 号乙(单号)零星片改造

项目房屋征收办公室(地址：宁波路 11 号甲，联系

人：吴美虹，联系电话：13012489615)领取被征收房屋

《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对《未登记建筑认定结果告知书》不服的，

应自送达生效之日起 60 日向青岛市人民政府申请

复议；也可在送达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18 日

序
号
被征收房
屋地址

相关权
利人姓
名

被征收房屋评估
报告

异地安置房源均价

房 屋 评
估 单 价
元/㎡

装修单价
元/㎡

中海寰宇
天下 E 地
块项目均
价元/㎡

中南熙悦
项目均价
元/㎡

宜 昌 路
31 号项
目 均 价
元/㎡

海 岸 路
3 6 号 项
目 均 价
元/㎡

1

青岛市市
北区黄台
路 57 号 8
户

刘守卿21930

460（另，集中
供暖 210 ；天
然 气 设 备
2000 户）

17000 14000 16600 15700

征 收 公 告
根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就贮水山路棚户区改造

项目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下列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但房屋产权人已故，继承
人情况不明确，为确保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请下列房屋合法继承人
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持房屋产权证、户口簿、身份证及继承的相关法
律文书等有效证件到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黄台路 54 号 电
话：18863994967)办理有关征收补偿事宜，逾期未办理的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执
行。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

债权机器设备拍卖公告
鲁佳拍公字【2019 】第 27 号

受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委托，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平台或现场对以下资产
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机器设备 1 宗(变压器 1 台，2007 年 3 月购买，规
格型号 S9-630 ：高压开关设备 4 台，2007 年 3 月购置：
低压配电柜 4 台，电动单梁起重机 1 台)，参考价 62000
元。

2 、债权 1 宗，2 笔，本金 2300000 元，利息 414150 . 13
元。参考价 240 万元。

该宗债权抵押物 2 处，为福莱家园房产和东关街沿
街楼，福莱家园位于莱芜区雪湖大街 33 号 33 号楼东 2
单元 1 0 1 ，房屋所有权证号：莱房权证莱城区字第
0113380 号，房屋建筑面积 204 . 2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
号：莱芜市国用(2011 )第 0800230358 号，使用权面积
131 . 72 平方米。

东关街房产，共两个房产证和土地证，1、位于莱芜
区胜利南路东关街 8 号 3 号楼北 101 ，房屋所有权证
号：莱房权证莱城区字第 0123282 号，房屋建筑面积
118 . 3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莱芜市国用(2007)第
0536 号，使用权面积 88 . 5 平方米，2、位于莱芜区胜利南
路东关街 8 号 3 号楼北 201 ，房屋所有权证号：莱房权
证莱城区字第 0123280 号，房屋建筑面积 382 . 20 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证号：莱芜市国用(2007)第 0537 号，使用
权面积 282 平方米。

所有标的全部以现状拍卖，以上数据仅供参考，不
作为买卖的计价依据。即日起咨询，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24 日下午 16 时前将保证金参考价 20% 打到指定账
户并办理竞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 3 日内全额退还，不
计息)。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银河大街东首
咨询电话：0634 — 6232277
公司网址：www . sdjypm . com

山东佳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广源公司”)与淄博高通中信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 ZBGY-ZBGTZX 债转字[2019]002 号《债权转让协议》
安排，广源公司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罚息、抵押权及相关的诉讼费用追偿权等)依法转让给淄博高通中信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源公司、淄博高通中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联合
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潜在的承债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淄博高通
中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联合公告。
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淄博高通中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附：公告清单 2019 年 4 月 18 日

序
号
转让
银行

借款
人

本金
（万元）

利息
（万元）

其他从
权利

担保人

1

兴业
银行
淄博
分行

山东
北金
集团
有限
公司

23,150 1,560 . 54 0

保证人：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由贵
州龙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
限公司、山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山东方正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然人王德洋、田秀云；
抵押人：山东北金集团焦化有限公司

合计 23,150 1,560 . 54 0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担保法》

及中国银监会银监办发[2009]24 号文件规定，我

行拟向社会公开转让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享有的滨州青藤苑餐饮有限公司

6835815 . 89 元及相应利息对应的债权(合同号：

2017 年滨城银企字 1025 号、2017 年滨城银企

字 1039 号、2017 年滨城银企字 1052 号)，有意

者请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城支行联系，

联系电话：0543-3186077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

二 〇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泰安市宣洛经贸有限公司(57662902-0)、泰安腾

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79249700-X)、泰安高科润

商贸有限公司(69543072-7)、周振、张秀花：

根据我行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的《不良资产重组化解合同》，我行将对

贵公司享有的并经生效的 2016 鲁 0911 民初字

第 210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权(本金

3000000 . 00 元、利息、罚息等相关费用)转让给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享有上述全部债权及该

债权项下的担保物权等全部权利。

请贵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直接向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向山东省泰

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

部义务。

特此通知。

泰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公 告
依据我司与淄博市大顺置业有

限公司、临清市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协议约定，因鸿基房地产公司不

履行公告义务，特代其公告如下：至

公告之日，与我司因临清大顺名都工

程有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清偿者，自公

告之日三十日内向临清市鸿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书面说明。

淄博万泰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与临沂诚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齐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已经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依法享有的权益按清单所示依法转让
给临沂诚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债权转让后，临沂诚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一
切权利。现公告通知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请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临沂诚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2019 年 4 月 18 日

附件：公告资产转让清单
债权转让明细表 币种：人民币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

支行与宋超(身份证号 370123198805205733)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济农商长清债转字

[2019]第[2]号)，我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卢刚一笔不

良债权(贷款所在支行为济南农商银行长清管辖

行北路分理处)共计 87952 . 46 元，其中：本金 0 元，

利息 87952 . 46 元(截止到 2019 年 2 月 20 日)转让

给买受人宋超，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

转让，请卢刚、卢宗仁、卢宗强自接收本通知之日

起向宋超履行还本付息等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

同时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4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

拟对合法拥有的卢平、李成华 2 户共计 2 笔不良
债权进行债权转让，债权金额总计 357669 . 00 元，
其中：本金 100645 . 98 元，利息 257023 . 02 元(截止
到 2019 年 3 月 20 日)。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由潘
福勇、卢超、李伟、李成铭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7
日-2019 年 4 月 19 日。意向买受人请于公告期后
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到我行资产管理部了解
拟转让债权的详细情况。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4 月 17 日

拍 卖 公 告
受山东润禾管业有限公司与山东舜禾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我

公司将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对山东润禾管业
有限公司的以下破产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山东润禾管业有限公司位于诸城市密州街道北石桥村房产(无证，

面积共计约 39716 . 8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60327 平方米，土地
证号为诸国用(2013)第 02111 号)及地上附着物一宗。详见鲁正房估(2018)2
-259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2 、山东润禾管业有限公司的存货、设备及苗木。详见潍正泰评报字
(2018)第 3005-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二、上述拍卖标的物进行整体打包拍卖，不分开拍卖，本次拍卖为第
四次拍卖，参考价人民币 2378 . 58 万元，竞买保证金 476 万元，增价幅度壹
拾万元及其倍数。

三、特别提示：
1、拍卖标的物以现场实物为准，山东润禾管业有限公司与山东舜禾

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及拍卖公司不承担瑕疵保证，评估报告中的明细表
仅供参考。有意者请亲自实地查看，未查看的竞买人视为对拍卖标的物
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2、标的物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依法承担，其他可能产生的所有费
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有产权证标的物转移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无证房屋不再办理登记。

3、本次所拍厂区占用部分土地为北石桥村所有的集体土地，面积为
31 . 41 亩，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与北石桥村协商土地后续使用事宜。

4、本标的物无优先购买权人。
四、报名须知：
1、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现场展示(请提前一天联

系)。
2、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诸

城市人民法院指定账户(到账为准，户名：山东润禾管业有限公司与山东
舜禾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账号：2370028474205000010032 ，开户行：山东诸
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
可取得竞买资格。

五、拍卖成交后，拍卖保证金转为成交价款，剩余成交款汇入上述竞
买保证金账户。

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人咨询，联系电话：13306363918(韩女士)
山东信义德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合法拥

有的张光勇、杨顺建 2 笔不良贷款，所欠债权金
额合计约 751,288 . 99 元，其中：本金 197,311 . 63 元，
利息约 553,977 . 36 元(截至到 2019 年 2 月 20 日)，
代垫诉讼费 0 . 00 元，由张兰才、张光东、马晋峰、
杨 顺 清 、丁 强 提 供 担 保 。现 有 买 受 人 拟 以
260000 . 00 元价格进行购买，敞口期 7 天，在敞口
期内，如有其他买受人应价高于上述价格，价高
者竞得，每次 2 万元递增。现予以公告，公告期
限：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路 1 号
联系电话：0531-67721701
联系人：王冬经理
监督电话：0531-67721377
联系人:孟凡奎经理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公 告
山东鲁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山

东滕州市木石镇(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鲁南高科技化工园),法定代表人：

李冬冬)：

由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本

局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滕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决

定履行催告书》(滕人社监催字[2019]第

3 号)。本局对张健投诉你单位未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案立案调查。调查

期间，你单位拒不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未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经本局责令

改正后逾期仍不改正的行为，违反了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之规定。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局决定给予你

单位下列行政处罚：1 、依法改正违法

行为；2、处以罚款一万三千元。

你(单位)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

该行政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责令

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依法

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滕人社监罚字[2018]第 13 号)：1 、依法

改正违法行为；2 、处以一万三千元罚

款。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

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本

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滕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4 月 18 日

暂停公告
接委托方通知，原定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 公开拍卖

的“位于枣庄市高新区凤凰小区

东区南侧面积约 6000 平方米配

套用房租赁权”，暂停拍卖，具体

时间另行公告。

联系电话：

16606356088(姜经理)

16606356237(李经理)

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社会保险责令限期缴纳决定书

送 达 公 告
芝社保令字[2018]第 106 号

烟台润洁化工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未按规定缴纳 2012 年 12 月至 2018

年 7 月社会保险费，已对你单位送达《社会保险费
限期补缴通知书》(芝社保缴字[2018]第 106 号)，你
单位仍未履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责令你单位于本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到芝罘区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缴纳 2012 年 12 月至 2018 年 7 月社会保险费
281745 . 48 元和滞纳金(滞纳金标准为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数额以补缴时核算
为准。逾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可于 60 日
内向芝罘区人民政府或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于六个月内向芝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因其他途径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公告
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90 号
联系电话：0535-6200345
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4 月 18 日

车 辆 拍 卖 公 告
鲁佳拍公字【2019 】第 28 号

受委托，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3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络平台或现场对以下车辆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鲁 SK3629 长安，购置日期 2011 . 10 ，参考价 4500 元。
2、鲁 S26888 帕萨特，购置日期 2007 . 11 ，参考价 11000 元。
3 、垃圾专用运输车 4 辆，整体拍卖，参考价 22 0 0 0 0 元。(鲁

AM5192 ，购置日期 2010 . 0 6 ；鲁 AM5193 ，购置日期 2010 . 0 6 ；鲁
AM2735 ，购置日期 2010 . 03 ；鲁 AM5135 ，购置日期 2010 . 06 ；以上车辆
为黄牌)

所有标的全部以现状拍卖，以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的计
价依据。即日起咨询，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24 日下午 16 时前将保证
金(1 、2 号标的各 1 万元，3 号标的 5 万元)打到指定账户并办理竞买
手续(不成交保证金 3 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济南市莱芜区银河大街东首
咨询电话：0634 — 6232277
公司网址：www . sdjypm . com

山东佳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在山东海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公开

拍卖：

1 号标的：债务人为姜梅杰的不

良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1 万元及相应利

息等)。竞买保证金：1000 元人民币。

2 号标的：债务人为王京坤的不

良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3 万元及相应利

息等)。竞买保证金：12000 元人民币。

3 号标的：债务人为姜艳萍的不

良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3 万元及相应利

息等)。竞买保证金：15000 元人民币。

4 号标的：债务人为马义祥的不

良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28000 元及相应

利息等)。竞买保证金：7000 元人民币。

5 号标的：债务人为马义贤的不

良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3 万元及相应利

息等)。竞买保证金：9000 元人民币。

6 号标的：债务人为于波的不良

贷款债权一宗(本金 3 万元及相应利息

等)。竞买保证金：8000 元人民币。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竞

买保证金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前汇至拍卖人指定帐户(到账为准)，

并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与我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不成交者，退还保证金不

计利息。

地 址 ：烟 台 市 芝 罘 区 华 茂 街

4 9 号。

电话：0535-6212177 13562528972

监督举报电话：0535-3231187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滨州锅炉及附属物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 时通过点拍网网络拍卖

平台(www . dpauc . com)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三台

20t/h 热油炉及辅机系统设施，蒸汽发

生器本体、脱硫、湿电系统、上煤系统，

矿链除渣系统等设备拆除权一宗。

标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 . sdjialian . cn )下载查阅。

标的展示：在标的所在地展示(预

约看样)。

本次拍卖仅限定具备《物资回收》

资质的企业报名参与，符合条件的意

向竞买人请于 4 月 25 日 17:00 前将保

证金 30 万元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以

到账为准，不成交不计息退还)，并提
交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套(加盖
公章)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意向竞买人须承诺：1 、竞买成功
后，买受人进行拆除作业的施工单位
须具有《建筑或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以上(含三级)资质，在拍卖成
交后三日内必须向委托人提交买受人
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拆除作业施工承包
合同原件，并提供相关资质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联系方式：杨经理
0531-81690623 13001735477
监督电话：0531-81690628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

街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楼 19 层
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微信号：sdjialianpaimai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拍 卖 公 告
风险提示：本次拍卖标的为债权资产，买受方应对标的瑕疵进行

充分了解，各种风险由买受方自行承担。买受方按合同承继权利、履
行义务。公告的数据仅供参考，如与协议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
否定处置行为，降低成交价款；涉及清场、变更和过户的，由买受人自
行解决,费用自负。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5 时在寿
光农商行会议室公开拍卖：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寿光东宇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债权贷款本金 5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入我公司并携有效证
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地址：潍坊市奎文区中土大厦 C 座 9 楼
联系电话：13964627355 高经理 8219155

山东盛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济南市济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强制执行催告书

济综执催字第(185)号
当事人：周凡明，男，汉族。
身份证号码：372430197001065912 。
住址：山东省济阳县曲堤镇姚集村 5 号。
经查，你在济阳县城祥生中央华府瑞和园 1

号楼 7 号商铺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
内，经营“邻家小厨”产生油烟的餐饮经营项目，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单位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依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济综执罚
字〔2018 〕第 185 号)，责令你自收到该处罚决定书
之日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因你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上述义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对你进行催告。请在收到本催告书三日
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济综执罚字〔 2018 〕第
185 号)规定的义务，逾期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可在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2019 年 4 月 15 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青岛德鹏冷藏食品有限公司、周明德、王
玉霞：

我单位已将对青岛德鹏冷藏食品有限
公司、周明德、王玉霞享有的主债权及相应
的从权利(以 2013 南商初字第 20553 号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载
明的债权为准)，依法委托山东泰源拍卖有
限公司进行了债权拍卖转让，最终成交买
受人为李明江。现依法通知债务人、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李明
江履行债务和其他义务。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李明江

2019 年 4 月 18 日

济南市济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强制执行催告书

济综执催字〔2018 〕192 号
当事人：陈丙东,男,汉族。
身份证号：370125197512200013 。
住址：山东省济阳县济阳镇纬二路 39 号。
经查实，你在济阳区汇鑫路禧福凤凰城西区

11 号楼 21 号商铺，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
餐饮经营项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单位
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依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济综执罚字〔 2018 〕第 192 号)，对你作出壹
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你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上述义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对你进行催告。请在收到本催告书三日
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济综执罚字〔 2018 〕第
192 号)规定的义务，逾期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可在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2019 年 4 月 15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郭兆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郭兆辉签订的中长资

(鲁)债转字【2019 】28 号《债权转让协议》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依法转让给郭兆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郭兆辉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相关潜在的承债主体，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郭兆辉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郭兆辉
2019 年 4 月 18 日

附：公告清单

序号借款人名称担保人名称 原贷款行
本金
（人民币）

1
淄博恒骏工
贸有限公司

淄博振轩经贸有限公司、淄博
市临淄中山石化有限公司、杨
艳、阎功新、孙来刚、王娜、徐连
祥、李淑云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淄博
临淄支行

2,200,000 . 00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00 时

通过点拍网拍卖平台(www . dpauc . com)采用网上拍卖方
式对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不良债
权一宗进行公开拍卖，详情如下：

拍卖标的：山东富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 户不良贷
款债权，截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债权总金额约人民币
26,440,893 . 48 元，其中：本金 20,000,000 . 00 元、利息 6,159,
413 . 48 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诉讼费用 281,480 . 00
元。其中一笔 1000 万元，由山东晶磊森鑫幕墙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济南天笠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并追
加自然人于明杰、杨德强、于波、宋蕴哲、郑炜连带担保
责任；另一笔 1000 万元，由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山东信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追加自
然人于明杰、杨德强、于林平、于江洪连带担保责任。参
考价 1030 万元。

标的展示：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16 时
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到济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中心(济南市历下区
转山西路 1 号)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

特别声明：竞买人可以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但农商行内部人员，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原债
务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办理登记手续：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16 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到我公司指定账户(不
成交者不计息退还)并办理完毕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李经理 0531-67807626 13791000077
监督电话：0531-81690628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

楼 19 层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18)第 343-3 号

尹娜：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生晓龙与你方关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18)第 343 号，组庭
通知和开庭通知已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庭定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9:30 在本
会 12 楼第三仲裁厅(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荣柏财富中心)继续开庭审理，请你方届时出
席庭审。如不到庭，本会将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

上述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即
视为送达。

二○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

荣柏财富中心 2 层(香岭路崂山矿泉水旗舰中心
西邻)

联系人：仲裁一处
联系电话：(0532)85768566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

债权转让公告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拟

对赵明不良债权进行债权转让

处置，现予以公告。有意者请于

201 9 年 4 月 19 日前与山东张

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3-3588013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

二 〇 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烟台海关关于退还保证金的公告
烟台芝水食品有限公司、烟台先锋服装有限公

司、莱阳市程峰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的相关规定，你公司

(包括权利义务继受人)现可申请退还因办理加工

贸易业务向我关缴纳的保证金。因无法联系到你

公司，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我关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办理的，上述保证金将

视同放弃资金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申鹏，电话 0535-3061272

联系人：崔华伟，电话 0535-3061267

联系地址：烟台海关驻芝罘办事处保税监管

二科(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一号)

2019 年 4 月 18 日

遗失声明
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烟台开发区分公司所持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370635300006470)、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鲁 税 烟 字

370611083972904 号)不慎遗失，声明挂

失作废。

特此声明。

浙江中景市政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烟台开发区分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债权催收公告
债务人滨州金金龙置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371600200000695 、法定代表人：

王树学)：

截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你公司尚

欠债权人滨州市滨城区银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玖拾万元整(￥

900000 . 00 元)及相关利息。上述债务

已逾期，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 30

日之内履行还款义务。如逾期，我公

司将诉诸法律，依法维权。

特此公告。

债权人：滨州市滨城区银泰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5 日

日照市东港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
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书

〔2019 〕001 号

赵庶柏(青岛安捷快递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负责人)：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处发出行政判决书

(2019)鲁 11 行终 4 号，要求我处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肖光亮、郭长青先行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355009 元。因你单位未依法为职工肖玉聪缴纳工伤保险费，根

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

法》第七条规定，故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

对上述标准及金额予以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如你

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不按时足额支付的，我处在按照规定先行

支付后，将依法取得要求你单位偿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的权

利。如有疑问，请派员持《授权委托书》与我处联系。

联系电话：0633-3663338

2019 年 4 月 9 日

公 告
我行拟公开转让受托持有的对

青岛双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

本金 6,999,337 . 61 元及利息、费用，担

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处置方式为公

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有意参与本次竞买的投标人请

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工作时间内我行联系，并领取招

标文件等相关材料。

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0532-85022933

联系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 22

号南楼 202 室。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19 年 4 月 16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通过公开拍卖方

式进行处置：
单位：元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
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但农商行内部人员，曾经办理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有意愿购买的单位或
个人可自行踏勘或与我行联系。

拟处置时间：2019 年 4 月 公告有效期：3 天
郯城农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地址：临沂市郯城县人民路 269 号，联系人：魏经

理，联系电话：0539-6227369 ，电子邮箱：tclszcglb@163 . com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郯城农商银行纪检监察部，联系人：吕经理，联系电话：0539-6377719

山东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拍 卖 公 告
鲁银铄拍字第(5 号)

受金融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在烟台市莱山区山海路 117 号烟台咨询大厦会议室依现
状对以下标的以增价拍卖方式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三街 46 号附 1 号内
12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05 . 30 平方米的住宅进行拍卖。

二、拍卖展示日期为 4 月 23 日-25 日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16 时之前(以实

际到账为准)缴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为人民
币 10 万元。拍卖成交后，买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充抵成交
价款，其他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会后 3 个工作日内不
计息退还。

竞买人凭交款的银行受理回单、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人：门经理
联系电话：13605357265

山东铄玮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山 西 富 利 通 贸 易 项 目 出

资人：

见通知后，请您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26 日，携带

协议原件、收据原件，前来

我公司领取相关款项。

请相互转告。

联系电话：

0531-8220854 崔小姐

聊城普思商贸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通 知

关于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公开竞争性处置

不良资产公告的更正说明
2019 年 4 月 15 日青岛市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山东法

制报第四版发布公开竞争性处

置不良资产公告，其中“公告有

效期：15 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15 天。”

更正为：公告有效期：20 个

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

期：20 个工作日。

特此说明。

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苗木绝当处置公告
亓春香、李西德二人向莱芜市金信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的典当借款 215 万元没有按期还

款，当物为位于莱芜羊里镇孟中荣村北莱芜市良

种场东场院内苗木一宗，评估价值 475 万元，其

中十七年树龄玉兰树约 4700 棵、三年树龄玉兰

树约 10000 棵，已绝当。(林权证号：莱城林证字

2009 第 3712020505300QDyMsy00001)。

现 对 上 述 当 物 公 开 处 置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0 6 3 4 - 6 2 2 2 8 8 8 。

莱芜市金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